
检察官析案>>>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今年 42 岁的蒋新伟曾经
事业有成， 不但是一家公司的

高管 ， 自己还经营着一家公

司。 然而， 这看似辉煌的一切
在 2 年前戛然而止 。 因为一

张 94 万余元的货款支票， 蒋
新伟开始扯一个又一个谎言，

他说因为朋友缺钱， 他是临时

借支票 “过桥”， 可证据却显
示他伪造支票签章， 把钱都转

到了自己的公司……为了逃避
债务， 他甚至过上了东躲西藏

的日子。

今年 3 月 ， 蒋新伟被警

方抓获。 2 年多过去了， 该还

的钱一直没有还清， 他到底是
“借” 支票， 还是 “骗” 支票？

日前 ， 因涉嫌票据诈骗
罪，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对蒋新伟提起了公诉 。 今年

11 月， 案件公开审理。

承办此案的宝山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姜晓

艳分析， 经营公司一定程

度上都要承担风险， 要提

前做好预估和准备。 蒋新

伟是一家公司的实际经营

负责人， 同时也是另一家

公司的主管， 当经营的公

司出现资金问题时， 他没

有积极寻找正确解决办

法， 而是企图走捷径， 这

导致他不断用一个谎言去

弥补另一个谎言。

从案件另一方左先生

的角度看， 作为公司业务

员， 他在处理货款的时候

没有做到谨慎小心， 而是

轻信蒋新伟的借款理由，

将支票交付给他， 导致公

司货款没有按时收取。 他

自己也垫付了非常高额的

资金， 给自己也造成了不

少麻烦。

不难发现， 这两人在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都是

侥幸心理战胜了理性， 最

后导致严重后果。

在此要提醒广大市

民， 在生意往来、 人际交

往中 ， 首先必须要有诚

信， 同时也要遵守法律、

谨慎小心， 这样才能在经

营中获得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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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支票签章卷走94万 他称是“借”

这一起由支票引起的案件要从

2017 年 8 月开始说起， 当时蒋新

伟是苍能公司的副总经理。 苍能公

司与鑫鑫公司一直有着业务往来，

2017 年 4、 5 月的时候， 苍能公司

刚从鑫鑫公司处采购了一批价值

94万余元的钢材。

钱货两讫， 这是生意往来最基

本的原则。 根据苍能公司财物主管

的说法和相关交易记录证明， 以往

苍能公司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将货

款支付给鑫鑫公司。 可是， 2017

年那一笔 94 万余元的款项却出了

“幺蛾子”。 一项通过转账收款的鑫

鑫公司竟然“要求” 开支票， 而签

收支票的正是一直与苍能公司打交

道的鑫鑫公司业务员左先生。

为何突然更改收款方式？ 后来

在案件调查中， 左先生表示， 其实

要求用支票付款的不是鑫鑫公司，

也不是左先生自己， 而是苍能公司

的副总经理蒋新伟。

从左先生的角度来看， 蒋新伟

是苍能公司的高管， 决定着以后是

否还继续合作。 作为公司业务员的

左先生当然不想得罪了“财神爷”，

反正一样是付款，转账或是支票，对

公司来说没什么区别。然而，那时左

先生还不知道蒋新伟的真实目的。

据左先生回忆， 蒋新伟一开始

表示要以支票方式支付货款， 后来

又表示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并出具

了变更付款方式的函给左先生。 左

先生拿着蒋新伟给他的确认变更付

款方式通知函找鑫鑫公司相关业务

员办手续， 并按蒋新伟的要求请业

务员在函上盖上了公司公章、 财务

章和法人章。

左先生把函给了蒋新伟后， 蒋

新伟又“变卦” 了， 他还是以支票

的形式支付了 94 万元货款。 从承

兑汇票方式支付变为支票支付， 鑫

鑫公司是不知情的。 而且， 最后这

张支票又到了蒋新伟手里。 他告诉

左先生， 自己有朋友生意周转不

灵， 需要一笔钱应急， 想暂时借走

支票， “过桥” 借款给朋友。

左先生犹豫了一阵后， 同意

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一个决定

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左先生不知道的是， 蒋新伟口

中“生意周转不灵的朋友” 就是他

自己。 除了担任苍能公司的副总经

理外， 蒋新伟还是一家纳米科技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为经营出现问

题， 纳米公司欠了不少银行贷款和

其他债务， 蒋新伟正为怎么还款着

急， 鑫鑫公司的这笔货款让他看到

了“希望” ……

拿到支票后， 蒋新伟通过伪造

签章， 冒用鑫鑫公司名义将该支票

背书转让至纳米公司， 用来偿还各

种债务。 而那一边， 左先生还以为

蒋新伟会尽快将钱还给他。 可直到

鑫鑫公司向左先生询问货款， 左先

生开始联系不上蒋新伟， 他才觉得

事情不对劲。

鑫鑫公司得知此事来龙去脉

后， 向警方报了案。 同时， 鑫鑫公

司货款没有及时到位与左先生私自

同意“出借” 支票不无关系， 为此

左先生也付出了代价， 他垫付了部

分款项。

至于蒋新伟， 2017 年 12 月

时， 警方曾将他抓获。 被刑事拘留

后， 蒋新伟找朋友帮忙还了一部分

钱款， 并写下了还款承诺书。 取得

鑫鑫公司谅解后， 蒋新伟被取保候

审， 又陆续还了些钱。 从 2017 年

12 月被抓获到 2018 年 6 月， 蒋新

伟仅归还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支票款

项， 后来他为了逃避债务竟然逃跑

躲起来了。

经上网追逃， 今年 3月， 蒋新

伟再次被警方抓获。 4 月， 蒋新伟

被宝山检察院批准逮捕。

经过调查，宝山检察院认为，蒋

新伟冒用他人支票，数额特别巨大，

应以票据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于今年 10月对蒋新伟提起公诉。

今年 11 月， 案件公开审理。

法庭上， 辩方与公诉方的焦点主要

集中在支票上的印章是否为蒋新伟

伪造， 以及蒋新伟在主观上是否具

有非法占有支票的故意两方面。

在支票印章的问题上， 辩方认

为， 支票由左先生和蒋新伟两人经

手， 左先生具有为了获取高额利息

或换取更多业务而伪造印章的动

机。 同时，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印章

是由被告人蒋新伟伪造的。

公诉方则提出， 能够证明案件

事实的并非只有直接证据， 本案有

足够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 证实蒋新伟是唯一有动

机、 有条件伪造印章的人。

蒋新伟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人

员， 对于财务章、 法人章保管的严

格性是明知的， 因此， 对左先生无

法拿到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

也应当是明知的。 蒋新伟向左先生

提出， 因变更付款方式要求鑫鑫公

司在通知函上盖章， 按照常理只要

盖公章就可以了， 但蒋新伟却要求

鑫鑫公司加盖公章、 财务章、 法人

章予以确认， 这为他在支票上伪造

签章提供了条件。

从左先生的角度来看， 他为了

换取更多业务是交付支票的动机，

而不是伪造印章的动机。 左先生拿

不到公司印章且不存在伪造印章并

盖章的条件， 他也不必为了所谓的

利息冒货款灭失和刑事处罚的巨大

风险。

在蒋新伟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

占有的故意问题上， 辩方提出借支

票一事是经过左先生和蒋新伟双方

协商同意的， 目的是为了赚取利

息， 蒋新伟使用支票也是为了归还

银行欠款而不是挥霍。 此外， 蒋新

伟一贯信誉良好， 事后也积极与鑫

鑫公司协商还款， 因此蒋新伟不具

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不过， 公诉方并不这么看。 公

诉方认为， 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

有的目的， 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综

合考量。

公诉方提出， 蒋新伟的借款用

途是虚构的， 他明知自己有高额欠

款要还， 却还是向左先生宣称这笔

钱仅仅用于朋友短期借用。 实际上

在拿到支票的第二天， 蒋新伟就通

过伪造印章的方式， 将该支票中的

全部钱款背书转入自己经营的纳米

公司的账户用于还债， 主观上他没

有考虑过还款。

而从客观表现看， 在之后的几

个月， 蒋新伟一直没有归还货款，

直到鑫鑫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7 年 12 月蒋新伟被刑事拘留

后， 被迫在 2018 年 1 月 2 日托朋

友还了 20万元， 写下还款承诺书，

取得谅解后被取保候审。 但直到

2018 年 6 月， 他才还了 10 万元。

还为了躲避被害人催讨欠款逃匿，

直至再次被抓获归案。 因此蒋新伟

客观上也不具备归还欠款的能力，

非法占有故意明显。

法院审理后没有当庭宣判。

（文中涉案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94万元货款去哪了？

到底是“借”还是骗？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中

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何萍介绍， 票据诈骗

是我国刑法第三章规定的

一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也是

一种特殊的金融诈骗。 票

据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是

特殊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

系，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应

该优先适用特殊法条。

专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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